[bookmark: _GoBack]全市政府系统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办理工作考评办法（试行）
为加强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以下简称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办理工作质量和效率，促进办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根据《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评范围 
　　承担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任务的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部门和有关单位。 
　　二、考评原则 
　　（一）全面考核。严格按照《实施意见》规定设置考核指标，确保每一个办理环节都有对应的考核标准和要求，对办理工作全过程进行评估考核。 
　　（二）客观公正。充分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有关工作机构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承办单位等有关方面的意见，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自评与考评相结合，确保评估考核结果客观、公正。 
　　（三）公开透明。评估考核程序规范，过程和资料公开透明，评估考核结果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考评内容 
（一）领导重视，责任明确（10分）
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主要领导是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第一责任人，负领导责任；分管领导亲自抓、负具体领导责任；各单位办公室主任（旗县区督查室主任）是直接承办人，具体办理建议、提案工作。
1、主要领导召开会议部署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有会议记录并且答复件拟稿纸上有主要领导的签批意见（5分）。
2、有明确的责任承办工作机构，分管领导亲自组织重要建议、提案的办理工作；配备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较强的承办人员（5分）。
（二）制度健全，程序科学（20分）
建立健全承办工作制度。有一整套完备的分办、沟通、调研、催办、审核、答复、总结、归档制度和办理工作方案，严格按照工作规程和工作制度办理建议、提案。
1、建立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考评制度，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纳入本单位目标考核内容（5分）。
2、建立单位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建议提案工作制度，领衔督办重点建议提案不少于2件（5分）。
3、制定修改完善了工作制度，并制定成册（5分）。
4、针对建议、提案所提问题，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召开现场办公会或座谈会，使问题得到解决，要求有相关书面记录（5分）。
（三）办理规范，落实到位（30分）
1、有效沟通（10分）。坚持“三见面”原则，承办单位在办前、办中、办后主动与代表、委员进行见面协商，多种形式互动沟通的得满分。办理期间未与代表、委员见面的不得分。
2、办结标准（10分）。
“A”类：承办单位多措并举、克服困难，使所承办建议、提案涉及问题得到全部解决的:得10分，解决率每降低10个百分点扣2分；
“B”类：经过承办单位积极努力，将所提问题列入本单位工作日程，采取措施两年内可以解决，当年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得5分，没解决的不得分；
“C”类：不在计分之列。
3、跟踪办理（5分）。对上年度承诺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B”类建议提案，实施滚动办理，解决率达到80%以上得满分；不足80%的，解决率每降低10个百分点扣1分。
4、按时办结（5分）。按时限要求上报建议、提案答复件得满分。
未按时办结的，办复率每降低10个百分点扣2分。
（四）综合评价（20分）
1、答复件质量（5分）。建议、提案答复件符合建议、提案规范格式要求，文字简练、条理清晰。不符合规范每件扣1分，扣完为止。
2、工作总结及时（5分）。按时限要求上报有措施、有分析、有建议的高质量工作总结得满分。
3、年终考核时，承办单位提供解决落实建议、提案中的问题，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果（5分）。
4、年终考核时相关资料齐全且归档规范（5分）。
（五）代表、委员评价（20分）
根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馈的《满意度测评表》，对承办单位承办的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进行评价，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层次。
满意得20分，基本满意得15分，不满意扣10分。
四、组织实施
（一）市政府办公厅根据考评指标和年度工作计划，详细记录各承办单位办理工作情况，动态掌握办理工作面上信息。 
（二）市政府办公厅按照考评办法，督促各承办单位全面落实办理工作，指导承办单位开展自查自评，全面总结年度办理工作。
（三）各承办单位对照考评指标开展自查，如实填写自评表，上报年度工作总结。 
（四）市政府办公厅依据各承办单位年度办理工作实际，核实自评结果，进行考核评分。
　　五、结果运用 
　 （一）考评得分折算计入各地区、市直各部门、单位年度目标绩效考核，权重占督查评价分值的40%。 
　 （二）根据评估考核得分，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其中：总分在90分以上的为优秀，70～89分的为合格，60～69分的为基本合格，59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对评定为优秀的承办单位，市政府给予通报表扬；对评定为不合格的承办单位，市政府给予通报批评。
本办法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

